网络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与校对工作要求

各校外学习中心、各有关学生： 
[bookmark: _GoBack]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信息采集是电子注册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采集工作由驻各省新华社通讯分社承担。根据《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规范及信息标准》（教毕指[2017]99号文）的规定，自2019届毕业生起，施行新的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规范及信息标准。为保证学生学历电子注册工作顺利进行，请各校外学习中心主动联系各省新华社图片采集中心，组织好学生完成电子图像采集与校对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 
　　1.采集方式。福建省外校外学习中心自行与本省新华社图片采集中心联系协商，选择适合本学习中心的采集方式。福建省内校外学习中心可选择以下几种方式之一采集电子图像信息。 
　　（1）到点集中采集。利用每年2次期末考试集中的机会，由福建省新华图片社图像采集中心指派拍摄组到各校外学习中心集中采集。 
　　（2）提交相片到福建省新华社图像采集中心扫描。 
　　图像扫描具体操作注意事项，参阅学院网站首页“下载专区”-学籍管理-电子注册图像相关操作及表格-《福建新华社图像采集中心电子注册图像扫描注意事项》。校外学习中心上报的图像采集表，必须严格按照新华社图片采集中心的要求，不得擅自变更格式（学院网站首页“下载专区”《数据库标准格式》，且认真核对，确保相片和学生数据的唯一对应。 
　　（3）学生自行补拍。方法如下： 
　　①到福建省新华图片社图像采集中心所在地现场补拍。地址：福州市金山建新中路2号，联系电话：0591-87381557。 
　　②登录新华社中国图片社主办的“大学生图像信息采集网”在线补拍。登录“大学生图像信息采集网”，扫描界面上的二维码，通过“毕业生图像采集”微信小程序完成个人图像采集。
　　2．采集费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费由学生自行承担。集中采集的，由各校外学习中心收齐后统一交新华图片社图像采集中心。 
　　二、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校对 
　　为了保证学生电子注册图像信息顺利链接到教育部学籍学历平台，请校外学习中心收到新华图片社寄来的纸质相片和光盘后，及时将学生的电子图像信息上传至学院管理平台，并通知学生尽快登录学院管理平台和学信网学籍档案系统，校对个人图像信息。 
　　1．校外学习中心将电子注册图像上传学院管理平台的操作流程，详见学院网站首页“下载专区”-学籍管理-电子注册图像相关操作及表格-《图片数据上传学院平台操作说明》。
　　2.电子注册图像信息校对注意事项： 
　　（1）学生从学院网站首页“快速通道” 登录“电子注册图像校对系统”。学生注册学信档案前，请先进入“帮助中心”，了解有关注意事项。 
　　（2）学生注册账号时，务必确保自己填写的邮箱、手机号有效。建立个人学信档案后，请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账号和密码，不得重复注册。 
　　（3）学生登录学信档案后，如果发现学籍信息或相片有误，请参照学院网站首页“下载专区”-学籍管理-电子注册学生图像相关操作及表格-《电子注册图像校对信息错误原因及勘误流程》处理。 
　　三、毕业生未完成学信网电子注册图像采集的处理办法 
　　校外学习中心提交用于制作毕业证书的学生相片，必须与学信网上的学生个人图像一致，方能确保学生的毕业电子注册信息在学信网上可查询或验证。学院在各个毕业批次毕业电子注册工作结束后，下载“毕业生学信网缺相片名单”发送给各校外学习中心，由校外学习中心通知相关学生，登录“大学生图像信息采集网” ，扫描界面上的二维码，通过“毕业生图像采集”微信小程序完成个人图像采集，并手动关联到学生的学历信息。 
　　学生如因个人原因未及时完成个人图像信息采集和校对，而导致其毕业电子注册信息无法在学信网上查询和验证的后果，由学生本人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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